新增客船、危险品船投入运营审批制度
一、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航务管理局运输管理处

责任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处长、处长、主管副局长
二、权利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增加运力或变更其经营范围，应向规定的审批机关提交增加运力、变更经营范围申请书（附表九），并抄报单位所在地和航线到达地的交通主管部门。”。

（二）《黑龙江省水路运输管理条例》（2002年8月17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八条：“从事水路旅客、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新增运力，应当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三）《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08年第2号令​）第十五条：“申请经营国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的，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报或者转报材料后的10个工作日内，根据申报材料和实地调查情况，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条件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评估结束后，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评估报告和申报材料一并转报至有相应审批权限的交通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评估的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组织复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评估办法由交通运输部另行制定”。

（四）《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黑编[2000]139号）：“负责全省水路运输管理工作，依法审核水运（服务）企业，审批水运航线、船舶”。
三、审批范围、条件和标准

（一）审批范围
1、经营中俄水路对应口岸、跨省市（地）和跨市（地）的船舶。
2、经营跨县（市）的船舶。
3、经营县（市）内的船舶。
（二）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的项目应予以批准：

1、具有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持有《水路运输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

2、船检部门颁发的有关船舶技术证书；

3、海事部门颁发的《船员适任证书》；

4、按照《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5、符合市场运力运量综合平衡情况。
四、所需材料

（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报告；

（三）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的证明文件；

（四）企业基本管理制度；

（五）《船舶检验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船舶所有权证书》；

（六）《水路运输许可证》（副本）；

（七）经营客船运输的，应提供靠泊港航协议及其复印件；

（八）出资股东的运输经历证明；

（九）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五、受理

承办人A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不适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予受理的项目，出具书面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六、审查与决定

承办人A自受理之日起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将初审意见交承办人B，承办人B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承办人B将核查意见报处长审核，处长组织召开处务会集体研究提出处室意见，呈报主管局长签批。处长无法审核，由处长授权的副处长审核并召开处务会。
对批准的船舶营业运输审批事项，向申请人核发加盖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船舶营业核准专用章的运输证。
七、公开公示

本制度文本和书面申请示范文本在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网站长期公布，网址：www.hljhw.gov.cn。拟批准情况和审批结果分别在该网站公示、公告7个工作日。

八、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九、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十、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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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由省航务管理局负责审批的新增客船和液货危险品船审批的项目。








申请





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受理





在15个工作日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审查





报主管局长决定是否批准，下达书面批准意见，核发船舶营业运输证。





审批





将审批情况通知当地运政管理机构，并在航务信息网上对审批情况予以公告。





公告








